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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2020年第一次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2020年第一次会议会议通

知和材料已于2020年8月3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会议于2020年8月13日下午16：00

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蔡镇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

到董事7人，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

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由全体董事投票表决，选举蔡镇城先生为公司董事长、蔡镇通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

决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自2020年8月13日至2023年8月12日）。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由公司全体董事投票选举，同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组成如下：

主任委员 委员 委员

战略委员会 蔡镇城 王晓偶 魏龙

审计委员会 于团叶 蔡镇通 魏龙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魏龙 王晓偶 蔡镇通

提名委员会 王晓偶 蔡镇通 魏龙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自2020年8月13日至2023年8月12日）。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长蔡镇城先生提名，聘任蔡镇通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自2020年8月13日至2023年8月12日）。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长蔡镇城先生提名，聘任黄奕鹏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

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自2020年8月13日至2023年8月12日）。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总经理蔡镇通先生提名，聘任蔡镇茂先生、蔡镇鹏先生、蔡镇锋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陈哲辉先

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自2020年8月13日至2023

年8月12日）。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13日

附：相关人员简历

一、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简历

蔡镇城，男，195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专学历，高级工艺美术师，广东省陶瓷艺术大

师，曾任职于潮州枫溪槐山岗村加工厂，历任潮州枫溪槐山岗陶瓷厂副厂长、四通有限董事长；曾连任两届

潮州陶瓷工业协会会长、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陶瓷分会理事长；现任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兼

职副会长、潮州陶瓷工业协会荣誉会长、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获得“中国陶瓷企业家终身

成就奖” 、“全国轻工行业劳动模范” 、“中国陶瓷行业杰出企业家” 、“广东省优秀民营企业家”等称号。

蔡镇通，男，196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高级景观师，潮州市工艺美术大师，

曾任四通瓷厂技术创作室主管；曾当选为潮州市第十三届人大代表；现任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

事长兼总经理、公司省级技术中心技术委员会主任。

叶国华，男，197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本科学历。2000.07-2003.11任东莞市唯美装饰

材料有限公司会计、总账主管；2003.11-2005.08任东莞市唯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企管部经理助理、副经理；

2005.08至今历任东莞市唯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财务部经理、财务中心总经理助理；2015.12

至今任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普通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现任广东四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

刘晃球，男，196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中专学历。1984.09-1991.04任广州远洋运输公

司航务部门海员；1991.04至今历任东莞市唯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业务经理、营销管理办公室主任、营销中心

副总经理、营销中心总经理、公司总裁助理；2006.06至今任东莞市唯美家居建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2014.06至今任广东马可波罗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14.03至今任营口市唯美陶瓷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总经理。现任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于团叶，女，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学位，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会计系副

教授，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澳洲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多年来一直从事财务会计、管理会计、财务管

理等方面的研究，主持或参与上海市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市会计学会、国家自然基金、同济大学等项目的研

究。1994年7月至今，任职于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现任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四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王晓偶，女，198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位，北京市民盟文化委员会委员，经济

师。2003-2007对外经贸大学法学专业本科毕业，2007-2008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法学硕士毕业，2009-2011国

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工作，2011-2014中融信托有限公司工作，2015-2017北京高新康健科技有限公司工作，

现任王建中（北京）艺术设计有限公司职执行董事。

魏龙，男，197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位。1988年9月至1992年6月，在桂林电子科

技大学无线电系学习，获得工学学士学位；1992年7月至2002年1月，在广东福地科技总公司任电子工程师、

助理电子工程师, 其中2000年6月至2002年1月兼职在广东赋诚律师事务所实习；2000年6月至2003年2月，任

广东赋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2003年3月至2007年5月，任广东赋诚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其中2004年12月

取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硕士学位；2007年6月至今任广东赋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合伙人；2014年12月至

今任职广东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二、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蔡镇城，详见前述“一、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简历”

蔡镇通，详见前述“一、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简历”

蔡镇锋，男，195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中学历，高

级室内设计师，潮州市工艺美术大师。曾获得广东省节能先进个人、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并当

选为潮州市第十五届人大代表。现任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蔡镇茂，男，195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曾担任潮州市凤塘中学老师、主任、

副校长，潮安县教育局股长。1998年加入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凤新分公司主要负责人。

蔡镇鹏，男，195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现

任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生产部部长。

黄奕鹏，男，196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在职研究生学历，高级审计师。曾任潮州市审计

局科长，潮安县审计局局长，广东金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广东发展银行汕头分行财务总监、计财

部总经理、 企业金融部总经理， 广东德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2011年加入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现任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陈哲辉，男，196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会计师。曾任广东金曼集团控股有限

公司财务部副主任、 广东省潮州市开发区诚信税务师事务所副主任。2012年加入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现任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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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通知和材

料已于2020年8月3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了全体监事，会议于2020年8月13日下午16：30在公司

三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伍武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同意选举伍武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决议通过之日

起至本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自2020年8月13日至2023年8月12日）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附：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简历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8月13日

附：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简历

伍武，男，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国家清洁生产审核师、企业能源管理

员、轻工助理工程师。1991年-2004年在部队服役，曾任潮州市肉类联合加工厂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2007年

加入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行政部长。

王利民，男，196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本科学历。1990.07-1993.02任湖南常德木材贮

运公司计财科会计；1993.02-2000.06任广东恒捷（企业）集团财务部经理；2000.06至今历任东莞市唯美装饰

材料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财务总监、财务中心总经理；2016.01至今任清远市润城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2016.05至今任中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苏钿如，男，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初中学历；曾任职于枫溪艺宛彩瓷厂，1998年1

月加入本公司，现担任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监事、艺术瓷生产中心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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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8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潮州市火车站南片B11-4-1地块，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4,573,500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54.551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人员的资格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

事会召集、董事长蔡镇城主持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黄奕鹏出席了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74,573,5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24,218,5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换届选举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

是否当选

3.01

蔡镇城

174,543,301 99.9827

是

3.02

蔡镇通

174,543,301 99.9827

是

3.03

叶国华

174,563,300 99.9941

是

3.04

刘晃球

174,553,300 99.9884

是

4、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换届选举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

是否当选

4.01

于团叶

174,543,400 99.9827

是

4.02

王晓偶

174,543,400 99.9827

是

4.03

魏龙

174,543,400 99.9827

是

5、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

是否当选

5.01

伍武

174,543,300 99.9827

是

5.02

王利民

174,563,300 99.9941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1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

请项目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35,087,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签

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8,419,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01

蔡镇城

35,056,801 99.9139

3.02

蔡镇通

35,056,801 99.9139

3.03

叶国华

35,076,800 99.9709

3.04

刘晃球

35,066,800 99.9424

4.01

于团叶

35,056,900 99.9142

4.02

王晓偶

35,056,900 99.9142

4.03

魏龙

35,056,900 99.9142

5.01

伍武

35,056,800 99.9139

5.02

王利民

35,076,800 99.970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5项议案均获得通过，其中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征、徐梦灵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8月14日

证券代码：600306� � � �证券简称：*ST商城 公告编号：2020-050号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12个月累计涉及诉讼和仲裁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涉案金额：人民币13,531,178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影响：公司暂时无法对可能产生的影响做出判断。

一、简要介绍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业城” 或“公司”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

关规定，对公司及子公司（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简称“铁西百货” ）最近12个月内未披露的累计涉及

诉讼和仲裁事项进行了统计，各案件基本情况及进度如下：

序号 我方主体

地位（原告

/

被告）

对方名称 案由

标的额（单位：

元）

进展阶段

1

商业城 被告 于源良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401,482

一审

2

商业城 被告 抚顺宝汇通物资工贸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763,059

二审

3

商业城 被告 大连雅文内衣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71,055

一审

4

商业城 被告 沈阳美景户外运动用品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03,045

二审

5

商业城 被告 郑旻飞 合同纠纷

7,000

一审

6

商业城 被告 抚顺宝汇通物资工贸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80,476

二审

7

商业城 被告 边聪颖 产品责任纠纷

0

一审

8

商业城 被告 胡艳梅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286,359

一审

9

商业城 被告 辽宁谢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1,193,035

一审

10

商业城 被告 北京铜牛集团有限公司销售分公司 合同纠纷

372,691

一审

11

商业城 被告 沈阳天骄圣锦商贸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1,113,947

一审

12

商业城 被告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服饰分公

司

合同纠纷

786,446

二审

13

商业城 被告 辽宁新宇三宝钟表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381,073

一审

14

商业城 被告 沈阳缘溪行商贸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269,970

一审

15

商业城 被告 沈阳珍美商贸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429,350

一审

16

商业城 被告 刘晶 劳动争议纠纷

579

一审

17

商业城 被告 沈阳三耳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789,965

一审

18

商业城 被告 金明学 劳动争议纠纷

704,758

仲裁

19

商业城 被告 王国巍 劳动争议纠纷

505,706

仲裁

20

商业城 被告 秦漫 劳动争议纠纷

221,275

仲裁

21

商业城 被告 李素云 劳动争议纠纷

115,348

仲裁

22

商业城 被告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 合同纠纷

668,825

一审

23

商业城 被告 沈阳清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323,287

一审

24

商业城 被告 铭源木兰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828,115

一审

25

商业城 被告 沈阳瑞瑀商贸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240,691

一审

26

商业城 被告 山东正嘉服饰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807,827

一审

27

商业城 被告 上海拉谷谷时装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241,331

一审

28

商业城 被告 沈阳鹿王羊绒销售中心 合同纠纷

1,696,577

一审

29

商业城 被告 沈阳画意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27,906

一审

30

商业城 被告 北京西贝伦服饰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195,249

一审

31

铁西百货 被告 李朋举 劳动争议纠纷

288,000

一审

32

铁西百货 被告 陈新颖 劳动争议纠纷

571,829

一审

合 计

13,531,178

二、有关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于源良起诉商业城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于源良

被告：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因商铺租赁合同纠纷，于源良起诉商业城。本案与前期披露的商铺租赁合同纠纷案（109个）属同类型

案件， 前期披露的商铺租赁合同纠纷案最新进展情况详见公司已披露的 《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7号）。

3、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按合同约定价格（401,482元）回购该商铺并承担过户费；（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4、一审判决情况

本案一审尚未宣布判决。

（二）抚顺宝汇通物资工贸有限公司起诉商业城

1、案件当事人

上诉人：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一审被告）

被上诉人：抚顺宝汇通物资工贸有限公司（一审原告）

2、案件基本情况

因买卖合同纠纷，原告起诉被告支付货款和违约金。

3、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6月至11月货款803,869.56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7年1月至2019年

5月逾期付款利息60,267.88元 （按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计算）；2019年6月至2019年10月逾期未付货款668,

593.23元的利息，自2019年8月1日起，按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2019年11月货款135,

276.33元的利息，自2020年1月1日起，按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3）判令被告支付原

告2019年6月至2019年10月逾期未付货款668,593.23元的违约金，自2019年8月1日起，按逾期一日支付应付款

总额1‰的违约金，至货款付清之日止；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11月逾期未付货款135,276.33元的违约金，

自2020年8月1日起，按逾期一日支付应付款总额1‰的违约金，至货款付清之日止；（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

诉讼费。

4、一审判决情况

判决如下：（1） 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2019年6月货款83,950.24元并从2019年7月31日起

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给付利息至实际给付之日止；（2）被告于本判决

生效收十日内给付原告2019年7月货款113,539.24元和2019年8月货款74,673.36元及2019年1月货款74,413.72

元， 并从2019年12月2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给付利息至实际给付

之日止；（3） 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2019年9月货款180,901.7元和2019年10月货款141,114.97

元， 并从2019年12月7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利率计算给付利息至实际给付之日

止；（4）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2019年11月货款135,276.33元，并从2020年1月1日起按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给付利息至实际给付之日止；（5） 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

求。

案件受理费12,783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负担。

5、上诉请求

商业城已提起上诉，上诉请求如下：

请求依法撤销沈河区法院（2019）辽0103民初17753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

6、二审判决情况

本案二审尚未宣布判决。

（三）大连雅文内衣有限公司起诉商业城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大连雅文内衣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因买卖合同纠纷，原告起诉被告返还货款和押金。

3、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返还货款65,055.38元；（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返还押金6,000元；（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

4、一审判决情况

本案一审尚未宣布判决。

（四）沈阳美景户外运动用品有限公司起诉商业城

1、案件当事人

上诉人：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一审被告，反诉原告）

被上诉人：沈阳美景户外运动用品有限公司（一审原告，反诉被告）

2、案件基本情况

因买卖合同纠纷，原告起诉被告偿还货款、押金、质保金及拖欠货款利息。

被告反诉原告违反合同约定，需支付场地恢复费及占用费。

3、诉讼请求

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偿还原告货款81,483.63元；（2）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偿还原告装修押金5,000元；

（3）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偿还原告质保金10,000元；（4）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赔偿拖欠原告货款利息（按年利

率24%）6,561.27元；共计：103,044.90元；（5）请求法院判决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律师费等原告为实现债

权而发生的所有实际费用。

被告反诉诉讼请求：

（1）判令反诉被告立即将场地恢复原状交还原告，或承担场地恢复费用30,000元；（2）判令反诉被告立

即支付场地占用费13,500元；（3）判令反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等一切费用。

4、一审判决情况

判决如下：（1）被告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货款本金81,330.4元；（2）被告于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逾期支付货款81,330.4元的利息（利息金额应以6,561.27元为

限）；（3）被告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质保金10,000元；（4）被告于本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电表押金1,000元；（5）被告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

告装修保证金5,000元；（6）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及被告的其他抗辩；（7）驳回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

案件受理费2,361元，减半收取1,180.5元，由被告负担；反诉费887元，减半收取443.5元，由被告（反诉原

告）负担。

5、上诉请求

商业城已提起上诉，上诉请求如下：

（1）请求依法撤销沈河区法院（2020）辽0103民初338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并

判令被上诉人承担场地恢复费用30,000元及场地占用费13,500元。

6、二审判决情况

本案二审尚未宣布判决。

（五）郑旻飞起诉商业城

1、案件当事人

原告：郑旻飞

被告：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因合同纠纷，原告起诉被告返还租赁保证金。

3、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返还租赁保证金7,000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4、一审判决情况

本案一审尚未宣布判决。

（六）抚顺宝汇通物资工贸有限公司起诉商业城

1、案件当事人

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抚顺宝汇通物资工贸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因买卖合同纠纷，原告起诉被告支付货款和违约金。

3、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12月份至2020年1月份货款180,475.72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6

月至2020年1月逾期未付货款180,475.72元的利息，自2019年12月1日起，按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计算，至货款

付清之日止；（3）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6月至2020年1月逾期未付货款180,475.72元的违约金，自2019年

12月1日起，按逾期一日支付应付款总额1‰的违约金，至货款付清之日止；（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4、一审判决情况

判决如下：（1）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2019年12月份货款75,386.57元；（2）被告于本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货款75,386.57元的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算， 自2020年1月31日起至实际付清时止；（3） 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2020年1月份货款105,

089.15元；（4）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货款105,089.15元的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20年3月17日起至实际付清时止；（5）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

还原告电费9,110.67元；（6）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201元、诉讼保全费1,820元，由被告负担。

5、上诉请求

商业城已提起上诉，上诉请求如下：

请求依法撤销沈河区法院（2020）辽0103民初3213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

6、二审判决情况

本案二审尚未宣布判决。

（七）边聪颖起诉商业城

1、案件当事人

原告：边聪颖

被告：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因产品责任纠纷，原告起诉被告承担维修义务。

3、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承担维修义务，将原告手表修理至能够正常使用状态；（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4、一审判决情况

本案一审尚未宣布判决。

（八）胡艳梅起诉商业城

1、案件当事人

原告：胡艳梅

被告一：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二：沈阳商业城（集团）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因商铺租赁合同纠纷，于源良起诉商业城。本案与前期披露的商铺租赁合同纠纷案（109个）属同类型

案件， 前期披露的商铺租赁合同纠纷案最新进展情况详见公司已披露的 《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7号）。

3、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二被告履行《商铺租赁合同》，按合同约定价格人民币270,710元回购该商铺；（2）判令二被告

给付租金14,253.58元及逾期利息1,395.47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自2017年11月30日暂计算

至2019年12月12日，实际计算时间以实际给付时间为准）；总计：286,359.05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4、一审判决情况

本案一审尚未宣布判决。

（九）辽宁谢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起诉商业城

1、案件当事人

原告：辽宁谢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因合同纠纷，原告起诉被告支付违约金、保证金、已投入装修款和电费。

3、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3日内支付因被告根本违约而导致原告解除合同的违约金239,972.04元；（2）判令被告3

日内返还原告交纳的保证金170,000元；（3） 判令被告3日内赔偿原告对租赁物添附投入的已装修设施损失

700,000元（具体以评估鉴定数额为准）；（4）判令被告3日内返还多收取原告的电费83,063元；（5）判令被告

开具原告缴纳的全部租金数额的发票；（6）本案诉讼费、鉴定费等一切费用由被告承担。

4、一审判决情况

本案一审尚未宣布判决。

（十）北京铜牛集团有限公司销售分公司起诉商业城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北京铜牛集团有限公司销售分公司

被告：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因合同纠纷，原告起诉被告支付货款、装修押金、逾期支付货款及装修押金的利息和保证金。

3、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人民币372,691.43元及返还装修押金5,000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

逾期支付货款及装修押金的利息（以372,691.43元为基数，自2020年3月1日起，按全国银行业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算至实际货款支付完毕之日止，暂计算至2020年3月20日，为人民币1,

420.28元）；（3）判令被告返还保证金5,000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4、一审判决情况

本案一审尚未宣布判决。

（十一）沈阳天骄圣锦商贸有限公司起诉商业城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沈阳天骄圣锦商贸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因合同纠纷，原告起诉被告支付拖欠货款及拖欠货款的利息。

3、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支付拖欠货款1,113,897.38元；（2）判令被告支付拖欠货款的利息，按照年利率6%自2020

年4月1日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暂计至起诉之日为50元；（以上合计：1,113,947.38元）（3）判令被告

承担原告因实现债权支出的本案全部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

4、一审判决情况

本案一审尚未宣布判决。

（十二）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服饰分公司起诉商业城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服饰分公司

被告：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因合同纠纷，原告起诉被告支付拖欠货款、逾期支付的利息和保证金。

3、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货款751,602.92元及逾期付款利息24,842.76元（以每月应付款金额为基

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35%计算至2019年8月20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4.15%暂计算至2020年5月10日，实际请求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判令被向原告返还保证金10,

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以上合计：786,445.68元）

4、一审判决情况

判决如下：（1）被告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货款本金751,568.1元；（2）被告

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逾期支付货款751,568.1元的利息24,842.76；（3）被告于本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质保金10,000元；（4） 驳回元的其他诉讼请求及被告的其他抗

辩。

案件受理费11,664元，减半收取5,832元，由被告负担。

5、上诉请求

商业城已提起上诉，上诉请求如下：

（1）请求法院撤销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辽0103民初7581号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利

息请求及2020年8月15日到期电子承兑汇票200,292.67元及2020年12月22日到期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46,

128.28元，两张汇票共计：246,420.95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6、二审判决情况

本案二审尚未宣布判决。

（十三）辽宁新宇三宝钟表有限公司起诉商业城

1、案件当事人

原告：辽宁新宇三宝钟表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因合同纠纷，原告起诉被告支付拖欠货款、逾期付款违约金、预存电费和保证金。

3、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结算货款32,971.99元及逾期付款的违约金

327,138.36元（违约金自应付款日期起算，暂计算至2020年4月15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合计360,

110.35元；（2）返还预存电费17,513.28元，返还履约保证金3,000元，以上共计人民币20,513.28元及利息（利

息自2019年10月3日开始计算，以20,513.28元人民币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计算，暂计算至2020年4月15日，主张至实际给付之日止）450元，合计20,963.28元；（3）以上费用合计

381,073.63元；（4）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保全费等诉讼费用。

4、一审判决情况

本案一审尚未宣布判决。

（十四）沈阳缘溪行商贸有限公司起诉商业城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沈阳缘溪行商贸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因合同纠纷，原告起诉被告返还拖欠货款、逾期付款利息和保证金。

3、原告诉讼请求

（1）判决被告返还原告拖欠货款264,969.67元；（2）判决被告返还原告品牌保证金5,000.00元；（3）本案

所产生的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4）判令被告承担拖欠货款期间对应金额利息。

4、一审判决情况

本案一审尚未宣布判决。

（十五）沈阳珍美商贸有限公司起诉商业城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沈阳珍美商贸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因合同纠纷，原告起诉被告返还货款及利息、质保金和装修保证金。

3、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货款人民币419,349.97元及利息；（2）判令被告返还质保金5,000元，装修保证

金5,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4、一审判决情况

本案一审尚未宣布判决。

（十六）刘晶起诉商业城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刘晶

被告：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因劳动争议纠纷，原告起诉被告补发克扣的工资。

3、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补发2020年2月份克扣的工资579元；（2）判令被告提供工资支付清单；（3）本案诉讼费

用由被告承担。

4、一审判决情况

本案一审尚未宣布判决。

（十七）沈阳三耳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起诉商业城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沈阳三耳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因合同纠纷，原告起诉被告解除双方签订的合同，向原告支付所欠货款、逾期付款利息和装修押金。

3、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解除双方签订的《专柜合同》；（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所欠货款784,964.69元及逾期付款利

息；（3）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装修押金5,000元；（4）判令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4、一审判决情况

本案一审尚未宣布判决。

（十八）金明学起诉商业城

1、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金明学

被申请人：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因劳动合同纠纷，金明学申请仲裁委员会仲裁。

3、原告仲裁请求

（1）支付1986年5月至2020年6月3日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8万元；（2）支付2019年、2020年年假工

资22,758元；（3）支付2020年2月份工资扣款2,000元。

4、仲裁裁决情况

本案仲裁尚未宣布裁决。

（十九）王国巍起诉商业城

1、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王国巍

被申请人：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因劳动合同纠纷，王国巍申请仲裁委员会仲裁。

3、原告仲裁请求

（1）支付1991年10月至2020年6月2日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472,000元；（2）支付2019年年假补偿

11,034.48元；（3）支付2020年未休年假7,172.4元；（4）支付2018年至2019年未休工时补偿10,367.8元；（5）支

付2020年2月10日至2月21日扣发工资2,924元（疫情期间）；（6）支付2020年5月份加班工资2,206.9元。

4、仲裁裁决情况

本案仲裁尚未宣布裁决。

（二十）秦漫起诉商业城

1、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秦漫

被申请人：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因劳动合同纠纷，秦漫申请仲裁委员会仲裁。

3、原告仲裁请求

（1）支付2009年10月1日至2020年6月4日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7,600元；（2）支付2019年1月1日至

2019年12月31日未休年假11,035元；（3）支付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4日未休年假工资7,073元；（4）支付

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加班未休工资1,678元；（5） 支付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未休年假

工资5,517元；（6）补回2020年2月10日至2月21日扣发工资2,630元（疫情期间）；（7）1991年9月30日至2009

年9月30日企业转制补偿金的11年银行利息17,342元；（8）要求企业办理失业保险。

4、仲裁裁决情况

本案仲裁尚未宣布裁决。

（二十一）李素云起诉商业城

1、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李素云

被申请人：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因劳动合同纠纷，李素云申请仲裁委员会仲裁。

3、原告仲裁请求

（1）2009年至2020年6月8日（11年）赔偿金99,000元；（2）2019年15天年假和2020年7.5天年假工资：11,

896.55元；（3）2020年5月31日8.5小时加班工资：219.83元；（4）2020年2月工资差额：1,727.59元；（5）2020年6

月失业金、医疗保险、公积金：2,504元。

4、仲裁裁决情况

本案仲裁尚未宣布裁决。

（二十二）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起诉商业城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

被告：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因合同纠纷，原告起诉被告支付货款和逾期付款利息。

3、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支付货款663,227.05元；（2）判令被告支付自2020年4月1日至实际返还款项之日止的利息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暂计至2020年6月10日为人民币5,597.6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

全部诉讼费用。

4、一审判决情况

本案一审尚未宣布判决。

（二十三）沈阳清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起诉商业城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沈阳清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因合同纠纷，原告起诉被告支付货款、逾期付款利息和质保金。

3、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支付拖欠原告的货款人民币318,286.4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暂计1元（以318,286.45元为基

准，自2019年7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

上浮50%计算，至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标准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上浮50%计算）；（2）判令被告返还质保金人民币5,000元；（3）诉讼费、

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4、一审判决情况

本案一审尚未宣布判决。

（二十四）铭源木兰贸易（深圳）有限公司起诉商业城

1、案件当事人

原告：铭源木兰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因合同纠纷，原告起诉被告支付货款、拖欠货款利息。

3、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787,686.33元，并支付拖欠货款利息40,429.09元（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中

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6月24日起诉之日）；（2）判令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包括保函费）、执行

费、律师费等由被告承担。

4、一审判决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二十五）沈阳瑞瑀商贸有限公司起诉商业城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沈阳瑞瑀商贸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因合同纠纷，原告起诉被告支付合同款、质保金和欠款利息。

3、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合同款226,690.68元，返还质保金10,000元，小计236,690.68元；（2）判令被告

以上述欠款为基数，自2019年12月16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向原告支付

利息至全部欠款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2020年7月10日约4,000元）；以上合计240,690.68元。（3）被告承担本

案全部诉讼费用。

4、一审判决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二十六）山东正嘉服饰有限公司起诉商业城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山东正嘉服饰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因合同纠纷，原告起诉被告支付货款、质保金和欠款利息。

3、原告诉讼请求

（1） 判令被告支付拖欠的货款人民币804,826.81元， 返还质量保证金人民币3,000元， 以上合计807,

826.81元，并支付实际付清上述款项之日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算）；（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4、一审判决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二十七）上海拉谷谷时装有限公司起诉商业城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上海拉谷谷时装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因合同纠纷，原告起诉被告支付货款。

3、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11月至2020年4月货款241,331.3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4、一审判决情况

本案一审尚未宣布判决。

（二十八）沈阳鹿王羊绒销售中心起诉商业城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沈阳鹿王羊绒销售中心

被告：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因合同纠纷，原告起诉被告支付货款。

3、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支付货款1,696,577.41元；（2）本案诉讼费用等由被告承担。

4、一审判决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二十九）沈阳画意家居用品有限公司起诉商业城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沈阳画意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因合同纠纷，原告起诉被告返还原告经营期间利润收入、利息和质保金。

3、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经营期间利润收入22,578.73元及其利息327.39元、质量保证金5,000元，共计27,

906.12元；（2）判定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4、一审判决情况

本案一审尚未宣布判决。

（三十）北京西贝伦服饰有限公司起诉商业城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北京西贝伦服饰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因合同纠纷，原告起诉被告支付拖欠货款、逾期支付利息和质保金。

3、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期间拖欠的货款共计185249.26元，并支付逾

期支付的利息（以185249.26元为基数，自2019年10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2）判令

被告返还原告质保金10000元；（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4、一审判决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三十一）李朋举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李朋举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因劳动争议纠纷，原告起诉被告。

3、原告诉讼请求

（1） 判令被告为原告补回丢失的人事档案；（2） 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未办理退休的工资损失15万元

（2015年6月至2020年7月）；（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住院期间医疗费3.8万元；（4）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抚

慰金10万元；（5）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4、一审判决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三十二）陈新颖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陈新颖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因劳动争议纠纷，原告起诉被告。

3、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职务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26224.64元；（2）判令被告支付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

71112.36元；（3） 判令被告支付节假日加班三倍工资46913元；（4） 判令被告支付2020年未休年假工资

12794.5元；（5）判令被告支付周末双休工资14784.73元；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4、一审判决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因本公告所披露的案件尚未开庭或尚未结案，相关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存在较

大不确定性，故公司暂时无法对可能产生的影响做出判断。本公司将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积极采取相关

法律措施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14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38

2020年 8 月 14 日 星期五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603099� � � �证券名称：长白山 公告编号：2020-028

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上市公司股份解除质押

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吉林省长白山开发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建设集团” ）关于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通知，将其质押给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的18，283，210股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建设集团

本次解质股份

18

，

283

，

210

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1.53%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6.86%

解质时间

2020

年

8

月

12

日

持股数量

158,533,060

股

持股比例

59.45%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0

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

2、本次解除质押为提前解除质押，经建设集团确认，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拟用于后续质押。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建设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158,533,0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9.45%；本次质押解除后，建

设集团持有公司股份已经全部解质。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的质押、解质押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14日

股票代码：601233� � � �股票简称：桐昆股份 公告编号：2020-072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超短期融资券注册申请获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昆股份” 、“公司” ）拟发行总额不超过30亿元人

民币的超短期融资券事项， 已于2020年4月18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并经2020年5月11日召开的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相关董事会决议公告、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在2020年4月21日、2020年5月12日的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并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

2020年8月13日，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于2020年8月10日印发的《接受注

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0］SCP480号），通知书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决定接受

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公司发行超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30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落款

之日起2年内有效，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公司在注

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

公司将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14日


